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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大學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三次教務會議紀錄 
 

時  間：九十七年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二）上午 10:10 

地  點：L 棟二樓大會議室 

主  席：劉教務長麗雲        紀錄：王雯珊 

列席指導：謝校長宗興、官副校長政能、丁副校長斌首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略) 

貳、討論事項： 

一、 擬訂定「實踐大學教學評量實施辦法（草案）」。（教務處課務一組提） 

說明：本草案於 97 年 9 月 30 日經台北校區課務一組、高雄校區課務二組

及進修部課務行政一組會議討論。並依會議決議，會後將草案再送北

高兩校區五院院長及博雅學部主任提供意見；彙整如下： 

實踐大學教學評量實施辦法（草案） 
第一條 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瞭解本校學生對教師授課之滿意程度並作為教

師改進教學之參考，藉以提昇教學品質，特訂定實踐大學教學評量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校於教務會議下設「教學評量推動及研究小組」，教務長、副教務長為當然委員並分

別兼召集人及副召集人，教學發展中心主任為總幹事，課務一、二組及課務行政一組

組長為執行祕書，另置委員若干人，由各學院、博雅學部各推派教師代表一人及由校

長聘請具教育與統計背景教師共同組成，負責推動及研究教學評量工作。 
第二條 本校各專、兼任教師所授之課程，均須依本辦法於當學期期中考結束後二週

起實施教學評量。 
第三條 教學評量以電腦網路填答為主，必要時得輔以書面問卷或其他方式為之。 
第四條 評量問卷得依課程性質之不同設計不同之題目，測量尺度均採五分點。 
第五條 全校所有開設課程均應接受評量，體育代表隊除外。 
第六條 各課程之填答率須達百分之三十，方列入平均值計算。 
第七條 教學評量結果之運用 

一、 作為教師本人改進教學之參考。 
二、 作為教師升等教學評審指標之一。 
三、 作為教學優良教師獎勵評審指標之一。 
四、 作為教師評鑑參考項目之一。 
五、 作為教師續聘評審參考指標之一。 
六、 其他。 

第九條  教學評量結果之追蹤輔導機制 
專、兼任教師每學期教學評量總平均低於 3.5 者，該授課教師應接受所屬學

院及教務處追蹤輔導，具體措施如下： 
一、院系所主管需與受輔教師會談，了解問題所在。 
二、所屬院長得依照受輔老師情況引介至本校教學發展中心。 
三、輔導措施包括「參加教學知能研習活動」、「課堂觀察」、「教學錄影」、「教

學優良教師協助」等。 
第十條  各教學單位主管，得列管各個課程施測結果一份。凡經手教學評量資料之所

有人員，對於評量結果應保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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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建議修正第二條條文如上，會後請課務一組再行斟酌。 

2.其餘照案通過。 

二、擬請研議「實踐大學學生基本能力指標及其檢核機制」。（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提） 

決議：會後由博雅學部就本案先行召開部務會議討論，再召集各院詳予規劃評

估，其結果提送教務會議討論。 

三、擬訂定「實踐大學教學助理實施辦法（草案）」。（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提） 

決議：因時間關係留待下一次教務會議討論。 

參、臨時動議： 

教發中心高主任建議實踐大學教學助理實施辦法（草案）是否可先行通過，

如在運作過程有不適當處再修法。 

決議：通過 

肆、主席結論（略） 

伍、散會：12:35。 


